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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采〔2021〕22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 2022 年省级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 

预算编制及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 
 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活动，提升政府采购

及政府购买服务绩效，根据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

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》（鲁财采〔2020〕30 号，以下简称

《集中采购目录》），现就 2022 年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

编制及执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准确编制政府采购及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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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直各部门、单位应当按照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 2021 年省

级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制及执行的通知》（鲁财采

〔2020〕36 号）有关要求，准确编制政府采购预算，规范填报采

购品目、采购方式、代理机构、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等具体要素。 

对具有政府购买服务主体资格的预算单位，如有需通过市场

化方式提供的服务项目，应当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。如服务项

目属于《集中采购目录》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，应当同

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年中追加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，需在“中

国山东政府采购网（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公开平台）”—“购买服

务”模块中增加项目信息。 

属于《集中采购目录》以外且采购限额标准（150 万元）以

下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项目，各预算单位无需编制政府采购预算，

可按照本单位内控管理及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规定自行组织采购

活动。其中，涉及国家秘密的，无需备案《涉密采购备案表》；

属于政府购买服务范畴的，按照竞争性评审或定向委托方式组织

购买服务活动。 

二、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 

采购活动开展前，各预算单位应当按照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

办法》有关规定，通过咨询、论证、问卷调查等方式向不少于 3

个具有代表性的市场主体开展需求调查，并履行一般性审查和重

点审查程序，确保采购需求依法合规、完整准确。采购需求应当

随采购文件在采购公告中进行公开。预算单位应当根据需求特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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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采购方式、评审方法、定价方式、合同类型等。 

三、严格采购进口产品 

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、工程和服务。确需采购进口产

品的，严格按照进口产品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对应当全部采购国

产产品的，不得申请采购进口产品；对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，应

当充分论证说明采购进口产品的必要性和资产配置情况；对同意

采购进口产品的，不得排斥国内同类产品参与竞争。 

四、合理划分项目标包 

为确保采购需求得到充分满足，各预算单位或代理机构应当

合理划分标包，按照“一个标包对应一个供应商”的原则（含进

口产品签订三方合同形式），形成合同标的与供应商的明确对应

关系。预算单位在备案政府采购计划（含预采购计划）时，原则

上“一标包一计划”，独立备案。 

五、全面落实政策功能 

各预算单位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时，应当积极落实支持节能环

保、中小企业、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企业、贫困地区农产品等

各项采购政策。各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发挥部门主管和业务指导作

用，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，统筹制定面向中

小企业预留份额的具体方案，确保预留中小企业采购份额不得低

于本部门全年政府采购预算的 40%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

不得低于 70%。 

六、规范涉密采购项目执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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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预算单位应当严格按照《涉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

库〔2019〕39 号）有关规定，严控涉密政府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

务范围。对市场货源充足的通用类货物，例如家具、办公自动化

设备等不属于涉密范围的，应当与涉密部分拆分，单独编报政府

采购预算。涉密部分，仅编报部门预算，以《涉密政府采购计划

备案表》形式备案采购计划。 

七、加大部门集中采购力度 

鼓励各部门、单位对具有通用性质的采购项目，统一汇总采

购需求后，集中组织采购活动。 

（一）中央主管部门有统一采购要求及已组织部门集中采

购的，如预算单位确定参加，应在备案政府采购计划时，直接选

择“上级部门集采”。 

（二）业务主管部门统一组织所属单位或本系统各级预算

单位同类采购活动的，由业务主管部门汇总预算金额、规格配置

等采购需求后，以“预采购”形式备案采购计划。其所属单位备

案采购计划时，采购类型选择“本级部门集中采购”，采购方式

按照具体采购活动确定的采购方式填报。 

（三）跨部门组织的采购活动，由牵头单位汇总预算金额及

规格配置等采购需求后，以“预采购”形式备案采购计划。其他

预算单位备案采购计划时，采购类型选择“联合采购”，采购方

式按照具体采购活动确定的采购方式填报。 

部门集中采购活动组织开展前，必须按照意向公开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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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由各预算单位提前发布采购意向公告。 

八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细化采购品目。编报政府采购预算及备案政府采购计

划和采购合同时，应当按照采购品目级次，逐条细化到最底层目

录。对属于“其他 XX”品目的，备案采购计划时，应当逐个明确

具体采购内容，采购内容不清晰或者对应品目不准确的，预算管

理一体化系统将不予备案；备案采购合同时，如未明确具体采购

品目，将无法实现采购结果（资产）自动入库管理。 

（二）明确预算编制时间。政府采购及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在

预算编制“一上”阶段随部门、单位预算建议一并编报，最晚于

“二上”阶段随部门、单位预算草案一并提交。省人代会审议通

过 2022 年省级预算后原则上不予调整。确需对采购品目、采购

方式、代理机构、预留份额等政府采购预算要素进行调整的，需

在省人代会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审议通过的部门、单位预

算进行更新调整，并提交省财政厅确认。 

（三）公开采购意向。采购项目确定后，各预算单位即可发

布采购意向公告，确保采购意向公开时间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

前 30 日。采购意向公告发布后，采购项目有所调整的，以预算

单位最终发布的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。 

（四）增设电子反拍。网上商城“超市采购”模式中增加电

子反拍功能，各预算单位对单次采购预算 3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，

须通过竞价或电子反拍形式确定供应商；低于 30 万元的，可通



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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